
111.04.21公告 

各位四技二專考生和考生家長：大家好！ 

111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將按原訂日期於111年4月30日至5月1日舉行。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財團法人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和各考(分)區學校，將

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教育部指示，於考前做好分區、試場環境清潔及消毒工作，

並視疫情狀況進行各項防疫因應措施，各位考生考前也請儘量避免出入人潮擁擠、空氣

不流通的公共場所，保持最佳身心狀況，順利參加考試。針對本次考試各項防疫規定，

請各位考生及考生家長全力配合。 

為保障考生考試權益，考生若為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之「具感染風險民眾追

蹤管理機制」對象，請於接獲政府相關單位通知後，立即與本中心聯絡(0988-629-996)，

俾利試務安排，切勿私自參加考試；倘有私自參加考試之情事發生，經查證屬實後，將

依相關規定處置，並取消考試資格。 

一、 考生若為「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

者，本中心規劃於全國 22 縣市之特定分區，依考生類別及其原選填之考試地區分

配相對應之隔離試場。 

二、 屬「居家隔離、居家檢疫」之考生，本中心已建立與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相關單

位勾稽考生資料機制，在考試前掌握此 2類考生名單，主動通知考生至隔離試場應

試。 

三、 屬「自主健康管理」之考生，考生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最遲應於 111 年 4 月 27 日

（三）下午 5 時前，向本中心提出需移至隔離試場應試之申請，以確保各項防疫措

施或規範均可達成。申請時應主動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含足以舉證說明因疫情無法

外出應考之證明）。 

四、 本中心將於試前與相關考生聯繫有關之應試安排及進行必要之健康關懷，考試當日

前述 3類考生往返於居住所與隔離試場之間，禁止搭乘大眾運輸交通工具，僅得自

費搭乘防疫車隊，其相關配套規劃比照指揮中心針對「居家隔離／檢疫因親屬身故

或重病等社會緊急需求須外出奔喪或探視防疫檢核表」之規定辦理，惟考生住居所

之醫療檢測資源不一，且應試過程全程防疫監控，不受前述規定所列需提供 PCR

檢測報告及外出 2小時為限之規定辦理。 

 

財團法人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將持續關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最新消

息，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教育部公告規定事項辦理，最新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疫情之考試注意事項及因應措施將視疫情狀況隨時調整補充，並公告於本中心網站，

請務必於考前至本中心網站查詢。也請考生及家長體諒疫情變化，全力配合防疫作業，

並預祝考試順利！ 

 

財團法人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  敬啟 

中華民國 111年 4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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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特別準則(公告考生用) 

 
110年 4月 22日試務工作委員會第 3次委員會會議 

111年 1月 25日試務工作委員會第 2次委員會會議 

第 1 條 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技專校院

入學測驗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特訂定本準則，以利疫情期間考試

之推動。 

第 2 條 考生應遵守下列規定方得進入考(分)區： 

一、 考生須配合量測體溫，量測結果有異常者，須配合複檢。 

二、 考生須配戴口罩。 

三、 考生須出示統一入學測驗准考證，未帶准考證者應出示身分證明

文件，經核對名冊後方得進入考(分)區，並前往分區指定處申請補

發准考證。 

四、 屢經勸導或處置仍故意不配合上述事項者，禁止進入考(分)區；強

行進入者，取消其考試資格。 

除試務、監試及其他經核可之陪考服務人員外，非具考生身分者不得

進入考(分)區，強行進入者，報請轄區警察機關處理。 

第 3 條 體溫量測經複檢後仍達額溫 37.5 度或耳溫 38 度以上者，一律移至防

疫試場應試，故意不配合者，該節以「缺考」論處。 

第 4 條 自進入試場起，考生應全程配戴口罩，屢經勸導仍故意不配戴者，扣

減其該科全部成績，並由試務人員安置於適當場所，拒絕安置或強行

離開安置場所者，取消其考試資格。其安置時間，須至各節考試開始

50分鐘後。 

考生應配合監試人員查驗身分時，自行脫下或拉下口罩至可辨識身分，

經查驗後再戴回，屢經勸導仍故意不配戴者，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第 5 條 考生如有身心因素或特殊狀況致無法配戴口罩，應於考前檢具衛生福

利部認定之醫學中心、區域醫院或地區醫院開立之「診斷證明書」，且

醫囑須清楚敘明考生未能配戴口罩原因及配戴後可能造成之影響，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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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中心申請，經審查核可者將移至臨時備用試場應試，不適用第 2

條第 1項第 2款及第 4條第 1項之規定。 

第 6 條 除不可歸責於考生的事由外，考生不得以配合本準則之規定為由，要

求延長受影響之考試時間、於截止入場時間後進入試場，或給予救濟

或補償等措施。 

第 7 條 考生若為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之「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

制」對象，包括須「居家檢疫」、「居家隔離」、「自主健康管理」

之考生，請於接獲政府相關單位通知後，立即與本中心聯絡，俾利啟

動「隔離試場」試務安排，切勿私自參加考試；倘有私自參加考試之

情事發生，經查證屬實後，將依相關規定處置，並取消考試資格。 

前項考生往返於居住所與隔離試場之間，禁止搭乘大眾運輸交通工具，

僅得自費搭乘防疫車隊，其相關配套規劃比照指揮中心針對「居家隔

離／檢疫因親屬身故或重病等社會緊急需求須外出奔喪或探視防疫檢

核表」之規定辦理。 

第 8 條 在維持考試公平的原則下，保障考生應試權益，本次考試缺考者，將

不再安排補考事宜。 

第 9 條 本準則未盡事宜，得依其情節提報本中心試務工作委員會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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